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熊瑜婷(原名：莊瑜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范志誠律師

被上訴人    熊美玉  

訴訟代理人  呂立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6月1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給付之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11

1年1月30日」。

　　事實及理由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

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簽立保險契約，伊

繳納保費後，上訴人未經伊同意解除保險契約並領得解約金，

爰依侵權行為、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7,911元本息等語，嗣於民國113年

4月19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侵權行為之請求（本院卷第182

頁），及於同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主張解約金源自於保單價

值準備金，該價值準備金本為預繳保費的積存，伊亦得依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伊所繳納之保費等語（本院卷第319

頁），核屬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伊女兒，於102年6月間，伊委任上訴

人為伊投保以伊本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儲蓄型保單，詎

料，上訴人及保險人員詐騙伊，伊誤以為係以此內容投保，實

際上卻以上訴人為要保人、伊為被保險人，向訴外人中國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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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國人壽）投保中國人壽長富年年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

00，下稱系爭保單），契約效力自102年6月10日起至伊終身，

伊為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上訴人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保費繳

費年限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月止共5期每年由伊郵局

帳戶扣繳折扣後保費12萬2,218元（下稱系爭保費），嗣伊於1

06年10月間發現遭詐騙，要求上訴人辦理變更伊為系爭保單之

要保人，但上訴人未予配合，致系爭保單仍以上訴人為要保

人，伊拒繳第6期保費，上訴人於107年8月7日自行繳納該期原

額保費12萬3,453元後，未經伊同意，竟於108年7月10日擅自

將系爭保單解約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侵害伊本於保費

繳費6年期滿後每年可領得之生存保險金，其所領得之解約金

扣除上訴人所繳之第6期保費後，應歸伊取得。否則，上訴人

亦應返還伊所繳納之系爭保費等語。爰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

律關係，擇一求為命上訴人給付6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

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上訴人則以：兩造就系爭保單並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同

意自其帳戶為伊扣繳系爭保費是基於贈與，未附加伊不得解約

之條件，就該保費兩造間亦無直接給付關係，被上訴人不得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保費。又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

人，本得解除系爭保單並受領解約金，有法律上之正當權源，

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解約金，亦

屬無據，否則該解約金應以系爭保單第5年時所可領得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作為計算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經查，兩造於前開時間，與中國人壽簽立系爭保單，以上訴人

為要保人及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及生存保

險金受益人，保費繳費年限為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

月止共5期保費係每年自被上訴人郵局帳戶扣繳12萬2,2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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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於107年7月30日繳納第6年期保費12萬3,453元；被上訴

人於108年6月10日領得生存保險金1萬6,200元；上訴人於同年

7月10日向中國人壽終止系爭保單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等

情，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保單、被上訴人郵局帳戶存摺明

細、中國人壽函覆及繳費收據照片（原審卷第9至61、79至8

3、125頁及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可證，堪認屬實。

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

金，為無理由：

⒈有關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

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

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

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

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

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受益人始須

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本件被上訴人主張

伊遭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騙，致伊誤以為伊為要保人及被保險

人而簽立系爭保單，上訴人解除系爭保單，侵害伊可領得之生

存保險金等語，既為上訴人否認，則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

應就上訴人之侵害行為負舉證責任。

⑵被上訴人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利用伊欠缺保險知

識，隱瞞保險權利義務，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

嗣伊於106年10月間發現受騙，曾請求中國人壽變更伊為要保

人，因上訴人未配合而未果云云，並提出系爭保單及前開存摺

明細為證。然而：

①觀諸系爭保單之要保書、審認期間確認聲明書、蒐集、處理及

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及首期保險費送金單（原審卷第23

至35頁），可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之位置及標示明顯不

同，被上訴人為00年00月生，有多年工作經驗且識字（原審卷

第247頁、本院卷第183頁），應可辨識該等欄位分別為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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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保險人，苟被上訴人欲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自

毋須上訴人同時在要保書上簽名；且系爭保費由被上訴人郵局

帳戶自動扣繳，亦為被上訴人於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上用印

無訛（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106年評

字第1494號卷第115頁），該約定書上要保人欄位亦有上訴人

簽名，益徵被上訴人於系爭保單成立時，應已知悉其非系爭保

單之要保人至明；況上訴人未持有系爭保單一節，兩造亦不爭

執（本院卷第320頁），則上訴人保管持有系爭保單，自與被

上訴人主張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不合。佐以被上訴人

陳稱本件上訴人有無跟被上訴人說明要保人權利義務是關鍵，

如被上訴人知道上訴人可以自行解約拿走解約金，被上訴人不

會同意以上訴人當要保人，但如上訴人同意行使要保人權利義

務時會跟被上訴人說明的話，被上訴人會同意由上訴人當系爭

保單之要保人等語（本院卷第318至319頁），足見其實際在意

者乃為上訴人辦理解約（終止保單）有無事先取得其同意，而

非形式上究以何人名義為要保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詐

欺，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②又查，被上訴人前於106年10月31日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申

請意旨略以：伊前於同年8月28日向中國人壽申訴請求變更系

爭保單之要保人為伊而逾30日未獲處理結果，伊本欲投保儲蓄

型保單，保險人員卻以不實話語詐騙伊，未提供保險建議書、

保險規劃等，更未告知伊非要保人而為被保險人，故意隱匿，

致伊購買系爭保單，故請求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為伊並撤銷

系爭保單，中國人壽應返還伊所繳保費等語，中國人壽函覆該

中心稱：於106年8月30日受理被上訴人申訴，經與被上訴人聯

繫確認其訴求將系爭保單及另一張以上訴人為要保人兼被保險

人之保險契約要保人均變更為被上訴人，本公司與上訴人聯

繫，上訴人表示投保時考量家庭因素，均以其為要保人，招攬

業務員蕭慧貞清楚其家庭背景，要求本公司通知蕭慧貞向被上

訴人婉釋如此規劃投保之初衷，若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保人，

其會配合辦理，嗣經蕭慧貞協助說明後，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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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蕭慧貞於106年9月5日郵寄契約變更申請書予兩造填

寫，至106年10月20日上訴人業已簽署相關文件，惟被上訴人

仍未簽署，本公司多次致電並以簡訊聯繫未果，於106年11月2

日以雙掛號寄件方式通知被上訴人後遭退件等語，經評議中心

會議於107年4月13日以106年評字第1494號決定被上訴人上開

請求尚難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等情，此有評議中心106年評字第1

494號卷宗及前開決定書（本院卷第89至96頁及外放評議中心

影印卷）可證，是被上訴人於前開申請評議時，提出系爭保

單、前開存摺明細及兩造、被上訴人女兒莊昕儒與保險人員蕭

慧貞間對話譯文為據，而該等譯文僅為渠等事後就變更系爭保

單之要保人一事為爭執之內容，對話中並未提及被上訴人當初

有受騙情事，此外，被上訴人未再提出其他證據可資佐證上訴

人或保險人員對之為詐欺行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

人員對被上訴人施以不實話語或未提供保險建議書、保險規劃

等並隱匿上訴人為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③再查，中國人壽前受理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經上訴人於契

約變更申請書上簽名後，被上訴人遲未簽名，致未完成變更程

序一節，此有中國人壽函覆（本院卷第151至157、171頁）足

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中國人壽所檢附之契約變更申請書原

本，要保人欄原要保人簽章「莊瑜婷」、原要保人新簽章「熊

瑜婷」，均為藍色筆簽署，但新要保人簽章、被保險人欄簽章

及被保險人新簽章欄均為空白，並無鉛筆字痕跡等情無訛（本

院卷第182頁），益徵上訴人辯稱伊業依被上訴人要求配合辦

理變更要保人等語，核屬有據。則被上訴人主張伊收到契約變

更申請書，上訴人用鉛筆簽名，伊覺得鉛筆簽名無效，故伊未

簽名、亦未寄回中國人壽，未留存該申請書，本件是上訴人同

意卻未實質辦理更名手續云云（本院卷第182至183、232、318

頁），顯與前開事證不合，殊難採認。

④另查，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6日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

稱桃園地檢署）以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自將伊名下不動產過戶

予上訴人，上訴人涉嫌偽造文書等罪嫌而提出刑事告訴，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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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8年度偵緝字第21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在案，有該案偵查卷宗、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09

年度上聲議字第121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93至97頁及外放偵查

影印卷）可證。證人莊昕儒於該案106年12月21日偵訊時具結

證稱：我是於今年（106年）知道系爭保單的事，我問被上訴

人什麼時候買保險，被上訴人說她沒有買，我查後，被上訴人

說是上訴人跟她說這是存錢的，我解釋給被上訴人聽，她才知

道是保單等語（桃園地檢署106年度他字第8151號偵查卷第9至

10頁），核與被上訴人於原審到庭陳稱：那時候伊賣房子有

錢，想存錢，上訴人說幫伊用一個存款保單，其請蕭慧貞到家

叫伊簽名；當時伊知道伊負責繳交保費，伊繳了5年，到第6年

才知道保單不是伊名字等語（原審卷第176頁）不一，且苟上

訴人確係詐欺被上訴人簽立系爭保單並繳交保費者，何以被上

訴人未就此事於該案或另案對上訴人提出詐欺或背信之刑事告

訴，益徵被上訴人前開說詞尚有疑義。是被上訴人徒以其對保

險欠缺認知，即謂有受上訴人詐欺之情事，迄未就上訴人究為

何詐欺行為為具體指摘並舉證，礙難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可

採。

⑶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伊受騙而簽立系爭保單，依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金云云，核屬無據。

⒉有關委任部分：

⑴按委任，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

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

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

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及第541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父母為子女繳納保費之可能原因眾多，例如贈與、借貸

或代墊，尚難以該事實即謂兩造間必有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

人主張伊委任上訴人以伊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投保，但上訴人

違反該委任事務，逕以其為要保人並解除契約而取得由伊繳付

保費所生之解約金，依委任之法律關係，應移轉給伊等語，但

為上訴人否認，則被上訴人依法應就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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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被上訴人僅以伊為財務規劃而投保儲蓄型保單，伊繳納保費，

為系爭保單之實質儲蓄者，伊於繳費期滿後可每年領取生存保

險金，可證兩造間具有委任關係或得適用委任之勞務給付關係

云云（本院卷第203頁），惟苟被上訴人基於財務規劃投保

者，其卻拒繳第6期保費，依系爭保單第6、7條約定（原審卷

第41頁），將致系爭保單契約效力停止，顯不利於被上訴人，

難認系爭保單為被上訴人之財務規劃。又被上訴人自陳系爭保

單以上訴人為要保人非因兩造間有借名關係存在（本院卷第31

8頁），而父母為子女繳付保費之原因眾多，業如前述，被上

訴人復未積極舉證兩造間有委任關係存在，且上訴人係以自己

為要保人投保系爭保單，其本於其自身要保人之權利終止系爭

保單領取解約金，亦難認有為被上訴人處理事務之情形。因

此，被上訴人主張依委任之法律關係，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領

之解約金云云，委無足採。

㈡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費，

為有理由：

⒈按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

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不在此限。第三人之清償，債務人有

異議時，債權人得拒絕其清償，但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

係者，債權人不得拒絕。民法第311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

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負有交付保費之義務（保險法第3

條），為給付保費之債務人，而被上訴人為系爭保單之被保險

人兼生存保險金受益人，屬利害關係人，本得代要保人即上訴

人交付保費（保險法第115條），系爭保費經被上訴人授權自

該帳戶按期自動扣繳（前開評議中心卷第115頁之轉帳授權申

請暨約定書），是兩造間就系爭保費之給付，係以第三人即被

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所應負擔之債務。

⒉又第三人清償時，清償的第三人與債務人的關係，第三人如基

於贈與而為清償時，對債務人無求償權；如基於委任而為清償

時，依委任規定為請求；如基於無因管理而為清償時，依無因

管理規定為請求；如無委任或不成立適法無因管理的情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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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對債務人有求償型不當得利請求權（參學者王澤鑑著，不

當得利，增補版，西元2023年8月出版，第353至354頁）。本

件被上訴人係清償上訴人應繳付之保費，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

清償而受有利益，被上訴人則受有支付系爭保費之損害，均堪

認無訛。至於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繳付系爭保費係基於贈與

等語，既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開利己事實負舉

證之責。

⒊然徵諸上訴人自陳：系爭保費是被上訴人贈與，我們家小孩只

有我沒吸毒，被上訴人怕錢不見，所以買系爭保單給我，因我

在工地上班，意外事故發生比率比較高，如果發生意外，被上

訴人有錢可以拿；被上訴人幫我買系爭保單，她可以領每個月

利息，其他人不會動用到；是被上訴人說要幫我繳保費云云

（原審卷第118、177至179頁），顯係主張伊為系爭保單之要

保人及被保險人，然系爭保單實際係以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

而應以被上訴人之生存或身故為保險事故發生之認定，顯與上

訴人工作性質是否易生事故，或被上訴人得否因上訴人身故而

受領保險金無涉，足見上訴人前開所述，礙難採信。佐以被上

訴人於離婚後獨力扶養4名女兒，且退休後無工作，僅偶爾至

餐廳從事洗碗工（原審卷第189、205、247頁），足認其財力

非豐，經濟狀況僅屬尚可，而系爭保費合計61萬1,090元（計

算式：12萬2,218元/年×5年=61萬1,090元），非屬小額，衡情

其應無獨厚上訴人一人，單獨贈與上訴人系爭保費之可能。再

參諸被上訴人事後曾要求變更自己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上訴

人亦曾表示同意配合，已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實無贈與上訴

人系爭保費之意。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

說，其前開所辯，自無可取。

⒋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

系爭保費，即屬有據。被上訴人請求返還60萬7,911元，並未

逾系爭保費之數額（61萬1,090元），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

6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30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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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卷第75頁，上訴人於同年2月25日已向原審提出答辯狀，並

於同年3月4日到庭辯論，原判決誤繕為同年3月15日，應併予

更正）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准供擔保為假執行及

免為假執行，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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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熊瑜婷(原名：莊瑜婷)


訴訟代理人  范志誠律師
被上訴人    熊美玉  
訴訟代理人  呂立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1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給付之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111年1月30日」。
　　事實及理由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簽立保險契約，伊繳納保費後，上訴人未經伊同意解除保險契約並領得解約金，爰依侵權行為、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7,911元本息等語，嗣於民國113年4月19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侵權行為之請求（本院卷第182頁），及於同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主張解約金源自於保單價值準備金，該價值準備金本為預繳保費的積存，伊亦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伊所繳納之保費等語（本院卷第319頁），核屬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伊女兒，於102年6月間，伊委任上訴人為伊投保以伊本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儲蓄型保單，詎料，上訴人及保險人員詐騙伊，伊誤以為係以此內容投保，實際上卻以上訴人為要保人、伊為被保險人，向訴外人中國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投保中國人壽長富年年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下稱系爭保單），契約效力自102年6月10日起至伊終身，伊為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上訴人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保費繳費年限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月止共5期每年由伊郵局帳戶扣繳折扣後保費12萬2,218元（下稱系爭保費），嗣伊於106年10月間發現遭詐騙，要求上訴人辦理變更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但上訴人未予配合，致系爭保單仍以上訴人為要保人，伊拒繳第6期保費，上訴人於107年8月7日自行繳納該期原額保費12萬3,453元後，未經伊同意，竟於108年7月10日擅自將系爭保單解約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侵害伊本於保費繳費6年期滿後每年可領得之生存保險金，其所領得之解約金扣除上訴人所繳之第6期保費後，應歸伊取得。否則，上訴人亦應返還伊所繳納之系爭保費等語。爰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上訴人給付6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上訴人則以：兩造就系爭保單並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同意自其帳戶為伊扣繳系爭保費是基於贈與，未附加伊不得解約之條件，就該保費兩造間亦無直接給付關係，被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保費。又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本得解除系爭保單並受領解約金，有法律上之正當權源，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解約金，亦屬無據，否則該解約金應以系爭保單第5年時所可領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作為計算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經查，兩造於前開時間，與中國人壽簽立系爭保單，以上訴人為要保人及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及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保費繳費年限為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月止共5期保費係每年自被上訴人郵局帳戶扣繳12萬2,218元，上訴人於107年7月30日繳納第6年期保費12萬3,453元；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0日領得生存保險金1萬6,200元；上訴人於同年7月10日向中國人壽終止系爭保單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等情，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保單、被上訴人郵局帳戶存摺明細、中國人壽函覆及繳費收據照片（原審卷第9至61、79至83、125頁及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可證，堪認屬實。
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金，為無理由：
⒈有關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遭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騙，致伊誤以為伊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而簽立系爭保單，上訴人解除系爭保單，侵害伊可領得之生存保險金等語，既為上訴人否認，則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之侵害行為負舉證責任。
⑵被上訴人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利用伊欠缺保險知識，隱瞞保險權利義務，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嗣伊於106年10月間發現受騙，曾請求中國人壽變更伊為要保人，因上訴人未配合而未果云云，並提出系爭保單及前開存摺明細為證。然而：
①觀諸系爭保單之要保書、審認期間確認聲明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及首期保險費送金單（原審卷第23至35頁），可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之位置及標示明顯不同，被上訴人為00年00月生，有多年工作經驗且識字（原審卷第247頁、本院卷第183頁），應可辨識該等欄位分別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苟被上訴人欲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自毋須上訴人同時在要保書上簽名；且系爭保費由被上訴人郵局帳戶自動扣繳，亦為被上訴人於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上用印無訛（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106年評字第1494號卷第115頁），該約定書上要保人欄位亦有上訴人簽名，益徵被上訴人於系爭保單成立時，應已知悉其非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至明；況上訴人未持有系爭保單一節，兩造亦不爭執（本院卷第320頁），則上訴人保管持有系爭保單，自與被上訴人主張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不合。佐以被上訴人陳稱本件上訴人有無跟被上訴人說明要保人權利義務是關鍵，如被上訴人知道上訴人可以自行解約拿走解約金，被上訴人不會同意以上訴人當要保人，但如上訴人同意行使要保人權利義務時會跟被上訴人說明的話，被上訴人會同意由上訴人當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等語（本院卷第318至319頁），足見其實際在意者乃為上訴人辦理解約（終止保單）有無事先取得其同意，而非形式上究以何人名義為要保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詐欺，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②又查，被上訴人前於106年10月31日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申請意旨略以：伊前於同年8月28日向中國人壽申訴請求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為伊而逾30日未獲處理結果，伊本欲投保儲蓄型保單，保險人員卻以不實話語詐騙伊，未提供保險建議書、保險規劃等，更未告知伊非要保人而為被保險人，故意隱匿，致伊購買系爭保單，故請求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為伊並撤銷系爭保單，中國人壽應返還伊所繳保費等語，中國人壽函覆該中心稱：於106年8月30日受理被上訴人申訴，經與被上訴人聯繫確認其訴求將系爭保單及另一張以上訴人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之保險契約要保人均變更為被上訴人，本公司與上訴人聯繫，上訴人表示投保時考量家庭因素，均以其為要保人，招攬業務員蕭慧貞清楚其家庭背景，要求本公司通知蕭慧貞向被上訴人婉釋如此規劃投保之初衷，若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保人，其會配合辦理，嗣經蕭慧貞協助說明後，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保人，蕭慧貞於106年9月5日郵寄契約變更申請書予兩造填寫，至106年10月20日上訴人業已簽署相關文件，惟被上訴人仍未簽署，本公司多次致電並以簡訊聯繫未果，於106年11月2日以雙掛號寄件方式通知被上訴人後遭退件等語，經評議中心會議於107年4月13日以106年評字第1494號決定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尚難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等情，此有評議中心106年評字第1494號卷宗及前開決定書（本院卷第89至96頁及外放評議中心影印卷）可證，是被上訴人於前開申請評議時，提出系爭保單、前開存摺明細及兩造、被上訴人女兒莊昕儒與保險人員蕭慧貞間對話譯文為據，而該等譯文僅為渠等事後就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一事為爭執之內容，對話中並未提及被上訴人當初有受騙情事，此外，被上訴人未再提出其他證據可資佐證上訴人或保險人員對之為詐欺行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對被上訴人施以不實話語或未提供保險建議書、保險規劃等並隱匿上訴人為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③再查，中國人壽前受理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經上訴人於契約變更申請書上簽名後，被上訴人遲未簽名，致未完成變更程序一節，此有中國人壽函覆（本院卷第151至157、171頁）足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中國人壽所檢附之契約變更申請書原本，要保人欄原要保人簽章「莊瑜婷」、原要保人新簽章「熊瑜婷」，均為藍色筆簽署，但新要保人簽章、被保險人欄簽章及被保險人新簽章欄均為空白，並無鉛筆字痕跡等情無訛（本院卷第182頁），益徵上訴人辯稱伊業依被上訴人要求配合辦理變更要保人等語，核屬有據。則被上訴人主張伊收到契約變更申請書，上訴人用鉛筆簽名，伊覺得鉛筆簽名無效，故伊未簽名、亦未寄回中國人壽，未留存該申請書，本件是上訴人同意卻未實質辦理更名手續云云（本院卷第182至183、232、318頁），顯與前開事證不合，殊難採認。
④另查，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6日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以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自將伊名下不動產過戶予上訴人，上訴人涉嫌偽造文書等罪嫌而提出刑事告訴，嗣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8年度偵緝字第21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該案偵查卷宗、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09年度上聲議字第121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93至97頁及外放偵查影印卷）可證。證人莊昕儒於該案106年12月21日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是於今年（106年）知道系爭保單的事，我問被上訴人什麼時候買保險，被上訴人說她沒有買，我查後，被上訴人說是上訴人跟她說這是存錢的，我解釋給被上訴人聽，她才知道是保單等語（桃園地檢署106年度他字第8151號偵查卷第9至10頁），核與被上訴人於原審到庭陳稱：那時候伊賣房子有錢，想存錢，上訴人說幫伊用一個存款保單，其請蕭慧貞到家叫伊簽名；當時伊知道伊負責繳交保費，伊繳了5年，到第6年才知道保單不是伊名字等語（原審卷第176頁）不一，且苟上訴人確係詐欺被上訴人簽立系爭保單並繳交保費者，何以被上訴人未就此事於該案或另案對上訴人提出詐欺或背信之刑事告訴，益徵被上訴人前開說詞尚有疑義。是被上訴人徒以其對保險欠缺認知，即謂有受上訴人詐欺之情事，迄未就上訴人究為何詐欺行為為具體指摘並舉證，礙難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可採。
⑶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伊受騙而簽立系爭保單，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金云云，核屬無據。
⒉有關委任部分：
⑴按委任，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及第54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為子女繳納保費之可能原因眾多，例如贈與、借貸或代墊，尚難以該事實即謂兩造間必有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主張伊委任上訴人以伊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投保，但上訴人違反該委任事務，逕以其為要保人並解除契約而取得由伊繳付保費所生之解約金，依委任之法律關係，應移轉給伊等語，但為上訴人否認，則被上訴人依法應就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被上訴人僅以伊為財務規劃而投保儲蓄型保單，伊繳納保費，為系爭保單之實質儲蓄者，伊於繳費期滿後可每年領取生存保險金，可證兩造間具有委任關係或得適用委任之勞務給付關係云云（本院卷第203頁），惟苟被上訴人基於財務規劃投保者，其卻拒繳第6期保費，依系爭保單第6、7條約定（原審卷第41頁），將致系爭保單契約效力停止，顯不利於被上訴人，難認系爭保單為被上訴人之財務規劃。又被上訴人自陳系爭保單以上訴人為要保人非因兩造間有借名關係存在（本院卷第318頁），而父母為子女繳付保費之原因眾多，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復未積極舉證兩造間有委任關係存在，且上訴人係以自己為要保人投保系爭保單，其本於其自身要保人之權利終止系爭保單領取解約金，亦難認有為被上訴人處理事務之情形。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依委任之法律關係，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領之解約金云云，委無足採。
㈡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費，為有理由：
⒈按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不在此限。第三人之清償，債務人有異議時，債權人得拒絕其清償，但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債權人不得拒絕。民法第311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負有交付保費之義務（保險法第3條），為給付保費之債務人，而被上訴人為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兼生存保險金受益人，屬利害關係人，本得代要保人即上訴人交付保費（保險法第115條），系爭保費經被上訴人授權自該帳戶按期自動扣繳（前開評議中心卷第115頁之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是兩造間就系爭保費之給付，係以第三人即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所應負擔之債務。
⒉又第三人清償時，清償的第三人與債務人的關係，第三人如基於贈與而為清償時，對債務人無求償權；如基於委任而為清償時，依委任規定為請求；如基於無因管理而為清償時，依無因管理規定為請求；如無委任或不成立適法無因管理的情形，第三人對債務人有求償型不當得利請求權（參學者王澤鑑著，不當得利，增補版，西元2023年8月出版，第353至354頁）。本件被上訴人係清償上訴人應繳付之保費，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清償而受有利益，被上訴人則受有支付系爭保費之損害，均堪認無訛。至於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繳付系爭保費係基於贈與等語，既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⒊然徵諸上訴人自陳：系爭保費是被上訴人贈與，我們家小孩只有我沒吸毒，被上訴人怕錢不見，所以買系爭保單給我，因我在工地上班，意外事故發生比率比較高，如果發生意外，被上訴人有錢可以拿；被上訴人幫我買系爭保單，她可以領每個月利息，其他人不會動用到；是被上訴人說要幫我繳保費云云（原審卷第118、177至179頁），顯係主張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然系爭保單實際係以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而應以被上訴人之生存或身故為保險事故發生之認定，顯與上訴人工作性質是否易生事故，或被上訴人得否因上訴人身故而受領保險金無涉，足見上訴人前開所述，礙難採信。佐以被上訴人於離婚後獨力扶養4名女兒，且退休後無工作，僅偶爾至餐廳從事洗碗工（原審卷第189、205、247頁），足認其財力非豐，經濟狀況僅屬尚可，而系爭保費合計61萬1,090元（計算式：12萬2,218元/年×5年=61萬1,090元），非屬小額，衡情其應無獨厚上訴人一人，單獨贈與上訴人系爭保費之可能。再參諸被上訴人事後曾要求變更自己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上訴人亦曾表示同意配合，已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實無贈與上訴人系爭保費之意。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其前開所辯，自無可取。
⒋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費，即屬有據。被上訴人請求返還60萬7,911元，並未逾系爭保費之數額（61萬1,090元），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6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30日（原審卷第75頁，上訴人於同年2月25日已向原審提出答辯狀，並於同年3月4日到庭辯論，原判決誤繕為同年3月15日，應併予更正）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准供擔保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熊瑜婷(原名：莊瑜婷)

訴訟代理人  范志誠律師
被上訴人    熊美玉  
訴訟代理人  呂立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6月1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給付之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11
1年1月30日」。
　　事實及理由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
  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簽立保險契約，伊
  繳納保費後，上訴人未經伊同意解除保險契約並領得解約金，
  爰依侵權行為、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7,911元本息等語，嗣於民國113年
  4月19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侵權行為之請求（本院卷第182頁
  ），及於同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主張解約金源自於保單價值
  準備金，該價值準備金本為預繳保費的積存，伊亦得依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伊所繳納之保費等語（本院卷第319頁
  ），核屬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伊女兒，於102年6月間，伊委任上訴
  人為伊投保以伊本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儲蓄型保單，詎料
  ，上訴人及保險人員詐騙伊，伊誤以為係以此內容投保，實際
  上卻以上訴人為要保人、伊為被保險人，向訴外人中國人壽股
  份有限公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
  人壽）投保中國人壽長富年年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下稱系爭保單），契約效力自102年6月10日起至伊終身，伊
  為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上訴人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保費繳費
  年限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月止共5期每年由伊郵局帳
  戶扣繳折扣後保費12萬2,218元（下稱系爭保費），嗣伊於106
  年10月間發現遭詐騙，要求上訴人辦理變更伊為系爭保單之要
  保人，但上訴人未予配合，致系爭保單仍以上訴人為要保人，
  伊拒繳第6期保費，上訴人於107年8月7日自行繳納該期原額保
  費12萬3,453元後，未經伊同意，竟於108年7月10日擅自將系
  爭保單解約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侵害伊本於保費繳費6
  年期滿後每年可領得之生存保險金，其所領得之解約金扣除上
  訴人所繳之第6期保費後，應歸伊取得。否則，上訴人亦應返
  還伊所繳納之系爭保費等語。爰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
  ，擇一求為命上訴人給付6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
  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上訴人則以：兩造就系爭保單並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同意自其帳戶為伊扣繳系爭保費是基於贈與，未附加伊不得解約之條件，就該保費兩造間亦無直接給付關係，被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保費。又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本得解除系爭保單並受領解約金，有法律上之正當權源，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解約金，亦屬無據，否則該解約金應以系爭保單第5年時所可領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作為計算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經查，兩造於前開時間，與中國人壽簽立系爭保單，以上訴人
  為要保人及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及生存保
  險金受益人，保費繳費年限為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
  月止共5期保費係每年自被上訴人郵局帳戶扣繳12萬2,218元，
  上訴人於107年7月30日繳納第6年期保費12萬3,453元；被上訴
  人於108年6月10日領得生存保險金1萬6,200元；上訴人於同年
  7月10日向中國人壽終止系爭保單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等
  情，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保單、被上訴人郵局帳戶存摺明
  細、中國人壽函覆及繳費收據照片（原審卷第9至61、79至83
  、125頁及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可證，堪認屬實。
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
  金，為無理由：
⒈有關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
  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
  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
  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
  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
  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受益人始須
  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本件被上訴人主張
  伊遭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騙，致伊誤以為伊為要保人及被保險
  人而簽立系爭保單，上訴人解除系爭保單，侵害伊可領得之生
  存保險金等語，既為上訴人否認，則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
  應就上訴人之侵害行為負舉證責任。
⑵被上訴人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利用伊欠缺保險知
  識，隱瞞保險權利義務，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
  嗣伊於106年10月間發現受騙，曾請求中國人壽變更伊為要保
  人，因上訴人未配合而未果云云，並提出系爭保單及前開存摺
  明細為證。然而：
①觀諸系爭保單之要保書、審認期間確認聲明書、蒐集、處理及
  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及首期保險費送金單（原審卷第23
  至35頁），可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之位置及標示明顯不
  同，被上訴人為00年00月生，有多年工作經驗且識字（原審卷
  第247頁、本院卷第183頁），應可辨識該等欄位分別為要保人
  及被保險人，苟被上訴人欲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自
  毋須上訴人同時在要保書上簽名；且系爭保費由被上訴人郵局
  帳戶自動扣繳，亦為被上訴人於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上用印
  無訛（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106年評字
  第1494號卷第115頁），該約定書上要保人欄位亦有上訴人簽
  名，益徵被上訴人於系爭保單成立時，應已知悉其非系爭保單
  之要保人至明；況上訴人未持有系爭保單一節，兩造亦不爭執
  （本院卷第320頁），則上訴人保管持有系爭保單，自與被上
  訴人主張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不合。佐以被上訴人陳
  稱本件上訴人有無跟被上訴人說明要保人權利義務是關鍵，如
  被上訴人知道上訴人可以自行解約拿走解約金，被上訴人不會
  同意以上訴人當要保人，但如上訴人同意行使要保人權利義務
  時會跟被上訴人說明的話，被上訴人會同意由上訴人當系爭保
  單之要保人等語（本院卷第318至319頁），足見其實際在意者
  乃為上訴人辦理解約（終止保單）有無事先取得其同意，而非
  形式上究以何人名義為要保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詐欺，
  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②又查，被上訴人前於106年10月31日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申請
  意旨略以：伊前於同年8月28日向中國人壽申訴請求變更系爭
  保單之要保人為伊而逾30日未獲處理結果，伊本欲投保儲蓄型
  保單，保險人員卻以不實話語詐騙伊，未提供保險建議書、保
  險規劃等，更未告知伊非要保人而為被保險人，故意隱匿，致
  伊購買系爭保單，故請求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為伊並撤銷系
  爭保單，中國人壽應返還伊所繳保費等語，中國人壽函覆該中
  心稱：於106年8月30日受理被上訴人申訴，經與被上訴人聯繫
  確認其訴求將系爭保單及另一張以上訴人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
  之保險契約要保人均變更為被上訴人，本公司與上訴人聯繫，
  上訴人表示投保時考量家庭因素，均以其為要保人，招攬業務
  員蕭慧貞清楚其家庭背景，要求本公司通知蕭慧貞向被上訴人
  婉釋如此規劃投保之初衷，若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保人，其會
  配合辦理，嗣經蕭慧貞協助說明後，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保人
  ，蕭慧貞於106年9月5日郵寄契約變更申請書予兩造填寫，至1
  06年10月20日上訴人業已簽署相關文件，惟被上訴人仍未簽署
  ，本公司多次致電並以簡訊聯繫未果，於106年11月2日以雙掛
  號寄件方式通知被上訴人後遭退件等語，經評議中心會議於10
  7年4月13日以106年評字第1494號決定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尚難
  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等情，此有評議中心106年評字第1494號卷
  宗及前開決定書（本院卷第89至96頁及外放評議中心影印卷）
  可證，是被上訴人於前開申請評議時，提出系爭保單、前開存
  摺明細及兩造、被上訴人女兒莊昕儒與保險人員蕭慧貞間對話
  譯文為據，而該等譯文僅為渠等事後就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
  一事為爭執之內容，對話中並未提及被上訴人當初有受騙情事
  ，此外，被上訴人未再提出其他證據可資佐證上訴人或保險人
  員對之為詐欺行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對被上
  訴人施以不實話語或未提供保險建議書、保險規劃等並隱匿上
  訴人為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③再查，中國人壽前受理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經上訴人於契
  約變更申請書上簽名後，被上訴人遲未簽名，致未完成變更程
  序一節，此有中國人壽函覆（本院卷第151至157、171頁）足
  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中國人壽所檢附之契約變更申請書原本
  ，要保人欄原要保人簽章「莊瑜婷」、原要保人新簽章「熊瑜
  婷」，均為藍色筆簽署，但新要保人簽章、被保險人欄簽章及
  被保險人新簽章欄均為空白，並無鉛筆字痕跡等情無訛（本院
  卷第182頁），益徵上訴人辯稱伊業依被上訴人要求配合辦理
  變更要保人等語，核屬有據。則被上訴人主張伊收到契約變更
  申請書，上訴人用鉛筆簽名，伊覺得鉛筆簽名無效，故伊未簽
  名、亦未寄回中國人壽，未留存該申請書，本件是上訴人同意
  卻未實質辦理更名手續云云（本院卷第182至183、232、318頁
  ），顯與前開事證不合，殊難採認。
④另查，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6日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
  桃園地檢署）以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自將伊名下不動產過戶予
  上訴人，上訴人涉嫌偽造文書等罪嫌而提出刑事告訴，嗣經該
  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8年度偵緝字第21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
  案，有該案偵查卷宗、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09年
  度上聲議字第121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93至97頁及外放偵查影
  印卷）可證。證人莊昕儒於該案106年12月21日偵訊時具結證
  稱：我是於今年（106年）知道系爭保單的事，我問被上訴人
  什麼時候買保險，被上訴人說她沒有買，我查後，被上訴人說
  是上訴人跟她說這是存錢的，我解釋給被上訴人聽，她才知道
  是保單等語（桃園地檢署106年度他字第8151號偵查卷第9至10
  頁），核與被上訴人於原審到庭陳稱：那時候伊賣房子有錢，
  想存錢，上訴人說幫伊用一個存款保單，其請蕭慧貞到家叫伊
  簽名；當時伊知道伊負責繳交保費，伊繳了5年，到第6年才知
  道保單不是伊名字等語（原審卷第176頁）不一，且苟上訴人
  確係詐欺被上訴人簽立系爭保單並繳交保費者，何以被上訴人
  未就此事於該案或另案對上訴人提出詐欺或背信之刑事告訴，
  益徵被上訴人前開說詞尚有疑義。是被上訴人徒以其對保險欠
  缺認知，即謂有受上訴人詐欺之情事，迄未就上訴人究為何詐
  欺行為為具體指摘並舉證，礙難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可採。
⑶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伊受騙而簽立系爭保單，依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金云云，核屬無據。
⒉有關委任部分：
⑴按委任，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
  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
  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
  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及第541條分別定有明文
  。又父母為子女繳納保費之可能原因眾多，例如贈與、借貸或
  代墊，尚難以該事實即謂兩造間必有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
  主張伊委任上訴人以伊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投保，但上訴人違
  反該委任事務，逕以其為要保人並解除契約而取得由伊繳付保
  費所生之解約金，依委任之法律關係，應移轉給伊等語，但為
  上訴人否認，則被上訴人依法應就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被上訴人僅以伊為財務規劃而投保儲蓄型保單，伊繳納保費，
  為系爭保單之實質儲蓄者，伊於繳費期滿後可每年領取生存保
  險金，可證兩造間具有委任關係或得適用委任之勞務給付關係
  云云（本院卷第203頁），惟苟被上訴人基於財務規劃投保者
  ，其卻拒繳第6期保費，依系爭保單第6、7條約定（原審卷第4
  1頁），將致系爭保單契約效力停止，顯不利於被上訴人，難
  認系爭保單為被上訴人之財務規劃。又被上訴人自陳系爭保單
  以上訴人為要保人非因兩造間有借名關係存在（本院卷第318
  頁），而父母為子女繳付保費之原因眾多，業如前述，被上訴
  人復未積極舉證兩造間有委任關係存在，且上訴人係以自己為
  要保人投保系爭保單，其本於其自身要保人之權利終止系爭保
  單領取解約金，亦難認有為被上訴人處理事務之情形。因此，
  被上訴人主張依委任之法律關係，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領之解
  約金云云，委無足採。
㈡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費，
  為有理由：
⒈按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
  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不在此限。第三人之清償，債務人有
  異議時，債權人得拒絕其清償，但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
  係者，債權人不得拒絕。民法第311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
  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負有交付保費之義務（保險法第3條）
  ，為給付保費之債務人，而被上訴人為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兼
  生存保險金受益人，屬利害關係人，本得代要保人即上訴人交
  付保費（保險法第115條），系爭保費經被上訴人授權自該帳
  戶按期自動扣繳（前開評議中心卷第115頁之轉帳授權申請暨
  約定書），是兩造間就系爭保費之給付，係以第三人即被上訴
  人為上訴人清償所應負擔之債務。
⒉又第三人清償時，清償的第三人與債務人的關係，第三人如基
  於贈與而為清償時，對債務人無求償權；如基於委任而為清償
  時，依委任規定為請求；如基於無因管理而為清償時，依無因
  管理規定為請求；如無委任或不成立適法無因管理的情形，第
  三人對債務人有求償型不當得利請求權（參學者王澤鑑著，不
  當得利，增補版，西元2023年8月出版，第353至354頁）。本
  件被上訴人係清償上訴人應繳付之保費，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
  清償而受有利益，被上訴人則受有支付系爭保費之損害，均堪
  認無訛。至於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繳付系爭保費係基於贈與
  等語，既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開利己事實負舉
  證之責。
⒊然徵諸上訴人自陳：系爭保費是被上訴人贈與，我們家小孩只
  有我沒吸毒，被上訴人怕錢不見，所以買系爭保單給我，因我
  在工地上班，意外事故發生比率比較高，如果發生意外，被上
  訴人有錢可以拿；被上訴人幫我買系爭保單，她可以領每個月
  利息，其他人不會動用到；是被上訴人說要幫我繳保費云云（
  原審卷第118、177至179頁），顯係主張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然系爭保單實際係以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而
  應以被上訴人之生存或身故為保險事故發生之認定，顯與上訴
  人工作性質是否易生事故，或被上訴人得否因上訴人身故而受
  領保險金無涉，足見上訴人前開所述，礙難採信。佐以被上訴
  人於離婚後獨力扶養4名女兒，且退休後無工作，僅偶爾至餐
  廳從事洗碗工（原審卷第189、205、247頁），足認其財力非
  豐，經濟狀況僅屬尚可，而系爭保費合計61萬1,090元（計算
  式：12萬2,218元/年×5年=61萬1,090元），非屬小額，衡情其
  應無獨厚上訴人一人，單獨贈與上訴人系爭保費之可能。再參
  諸被上訴人事後曾要求變更自己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上訴人
  亦曾表示同意配合，已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實無贈與上訴人
  系爭保費之意。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
  ，其前開所辯，自無可取。
⒋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
  系爭保費，即屬有據。被上訴人請求返還60萬7,911元，並未
  逾系爭保費之數額（61萬1,090元），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6
  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30日（原審
  卷第75頁，上訴人於同年2月25日已向原審提出答辯狀，並於
  同年3月4日到庭辯論，原判決誤繕為同年3月15日，應併予更
  正）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准供擔保為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熊瑜婷(原名：莊瑜婷)

訴訟代理人  范志誠律師
被上訴人    熊美玉  
訴訟代理人  呂立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1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給付之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111年1月30日」。
　　事實及理由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簽立保險契約，伊繳納保費後，上訴人未經伊同意解除保險契約並領得解約金，爰依侵權行為、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7,911元本息等語，嗣於民國113年4月19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侵權行為之請求（本院卷第182頁），及於同年10月15日本院審理時主張解約金源自於保單價值準備金，該價值準備金本為預繳保費的積存，伊亦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伊所繳納之保費等語（本院卷第319頁），核屬補充或更正其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合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伊女兒，於102年6月間，伊委任上訴人為伊投保以伊本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儲蓄型保單，詎料，上訴人及保險人員詐騙伊，伊誤以為係以此內容投保，實際上卻以上訴人為要保人、伊為被保險人，向訴外人中國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投保中國人壽長富年年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下稱系爭保單），契約效力自102年6月10日起至伊終身，伊為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上訴人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保費繳費年限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月止共5期每年由伊郵局帳戶扣繳折扣後保費12萬2,218元（下稱系爭保費），嗣伊於106年10月間發現遭詐騙，要求上訴人辦理變更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但上訴人未予配合，致系爭保單仍以上訴人為要保人，伊拒繳第6期保費，上訴人於107年8月7日自行繳納該期原額保費12萬3,453元後，未經伊同意，竟於108年7月10日擅自將系爭保單解約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侵害伊本於保費繳費6年期滿後每年可領得之生存保險金，其所領得之解約金扣除上訴人所繳之第6期保費後，應歸伊取得。否則，上訴人亦應返還伊所繳納之系爭保費等語。爰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上訴人給付6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上訴人則以：兩造就系爭保單並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同意自其帳戶為伊扣繳系爭保費是基於贈與，未附加伊不得解約之條件，就該保費兩造間亦無直接給付關係，被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保費。又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本得解除系爭保單並受領解約金，有法律上之正當權源，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返還解約金，亦屬無據，否則該解約金應以系爭保單第5年時所可領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作為計算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經查，兩造於前開時間，與中國人壽簽立系爭保單，以上訴人為要保人及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及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保費繳費年限為6年期，自102年6月起至106年6月止共5期保費係每年自被上訴人郵局帳戶扣繳12萬2,218元，上訴人於107年7月30日繳納第6年期保費12萬3,453元；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0日領得生存保險金1萬6,200元；上訴人於同年7月10日向中國人壽終止系爭保單並領得解約金73萬1,364元等情，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保單、被上訴人郵局帳戶存摺明細、中國人壽函覆及繳費收據照片（原審卷第9至61、79至83、125頁及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可證，堪認屬實。
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或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金，為無理由：
⒈有關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遭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騙，致伊誤以為伊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而簽立系爭保單，上訴人解除系爭保單，侵害伊可領得之生存保險金等語，既為上訴人否認，則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之侵害行為負舉證責任。
⑵被上訴人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詐欺伊，利用伊欠缺保險知識，隱瞞保險權利義務，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嗣伊於106年10月間發現受騙，曾請求中國人壽變更伊為要保人，因上訴人未配合而未果云云，並提出系爭保單及前開存摺明細為證。然而：
①觀諸系爭保單之要保書、審認期間確認聲明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及首期保險費送金單（原審卷第23至35頁），可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之位置及標示明顯不同，被上訴人為00年00月生，有多年工作經驗且識字（原審卷第247頁、本院卷第183頁），應可辨識該等欄位分別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苟被上訴人欲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自毋須上訴人同時在要保書上簽名；且系爭保費由被上訴人郵局帳戶自動扣繳，亦為被上訴人於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上用印無訛（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106年評字第1494號卷第115頁），該約定書上要保人欄位亦有上訴人簽名，益徵被上訴人於系爭保單成立時，應已知悉其非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至明；況上訴人未持有系爭保單一節，兩造亦不爭執（本院卷第320頁），則上訴人保管持有系爭保單，自與被上訴人主張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者不合。佐以被上訴人陳稱本件上訴人有無跟被上訴人說明要保人權利義務是關鍵，如被上訴人知道上訴人可以自行解約拿走解約金，被上訴人不會同意以上訴人當要保人，但如上訴人同意行使要保人權利義務時會跟被上訴人說明的話，被上訴人會同意由上訴人當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等語（本院卷第318至319頁），足見其實際在意者乃為上訴人辦理解約（終止保單）有無事先取得其同意，而非形式上究以何人名義為要保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詐欺，致伊誤以為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②又查，被上訴人前於106年10月31日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申請意旨略以：伊前於同年8月28日向中國人壽申訴請求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為伊而逾30日未獲處理結果，伊本欲投保儲蓄型保單，保險人員卻以不實話語詐騙伊，未提供保險建議書、保險規劃等，更未告知伊非要保人而為被保險人，故意隱匿，致伊購買系爭保單，故請求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為伊並撤銷系爭保單，中國人壽應返還伊所繳保費等語，中國人壽函覆該中心稱：於106年8月30日受理被上訴人申訴，經與被上訴人聯繫確認其訴求將系爭保單及另一張以上訴人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之保險契約要保人均變更為被上訴人，本公司與上訴人聯繫，上訴人表示投保時考量家庭因素，均以其為要保人，招攬業務員蕭慧貞清楚其家庭背景，要求本公司通知蕭慧貞向被上訴人婉釋如此規劃投保之初衷，若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保人，其會配合辦理，嗣經蕭慧貞協助說明後，被上訴人堅持變更要保人，蕭慧貞於106年9月5日郵寄契約變更申請書予兩造填寫，至106年10月20日上訴人業已簽署相關文件，惟被上訴人仍未簽署，本公司多次致電並以簡訊聯繫未果，於106年11月2日以雙掛號寄件方式通知被上訴人後遭退件等語，經評議中心會議於107年4月13日以106年評字第1494號決定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尚難為有利於其之認定等情，此有評議中心106年評字第1494號卷宗及前開決定書（本院卷第89至96頁及外放評議中心影印卷）可證，是被上訴人於前開申請評議時，提出系爭保單、前開存摺明細及兩造、被上訴人女兒莊昕儒與保險人員蕭慧貞間對話譯文為據，而該等譯文僅為渠等事後就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一事為爭執之內容，對話中並未提及被上訴人當初有受騙情事，此外，被上訴人未再提出其他證據可資佐證上訴人或保險人員對之為詐欺行為。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保險人員對被上訴人施以不實話語或未提供保險建議書、保險規劃等並隱匿上訴人為要保人云云，委無足採。
③再查，中國人壽前受理變更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經上訴人於契約變更申請書上簽名後，被上訴人遲未簽名，致未完成變更程序一節，此有中國人壽函覆（本院卷第151至157、171頁）足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中國人壽所檢附之契約變更申請書原本，要保人欄原要保人簽章「莊瑜婷」、原要保人新簽章「熊瑜婷」，均為藍色筆簽署，但新要保人簽章、被保險人欄簽章及被保險人新簽章欄均為空白，並無鉛筆字痕跡等情無訛（本院卷第182頁），益徵上訴人辯稱伊業依被上訴人要求配合辦理變更要保人等語，核屬有據。則被上訴人主張伊收到契約變更申請書，上訴人用鉛筆簽名，伊覺得鉛筆簽名無效，故伊未簽名、亦未寄回中國人壽，未留存該申請書，本件是上訴人同意卻未實質辦理更名手續云云（本院卷第182至183、232、318頁），顯與前開事證不合，殊難採認。
④另查，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6日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以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自將伊名下不動產過戶予上訴人，上訴人涉嫌偽造文書等罪嫌而提出刑事告訴，嗣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8年度偵緝字第21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該案偵查卷宗、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09年度上聲議字第121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93至97頁及外放偵查影印卷）可證。證人莊昕儒於該案106年12月21日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是於今年（106年）知道系爭保單的事，我問被上訴人什麼時候買保險，被上訴人說她沒有買，我查後，被上訴人說是上訴人跟她說這是存錢的，我解釋給被上訴人聽，她才知道是保單等語（桃園地檢署106年度他字第8151號偵查卷第9至10頁），核與被上訴人於原審到庭陳稱：那時候伊賣房子有錢，想存錢，上訴人說幫伊用一個存款保單，其請蕭慧貞到家叫伊簽名；當時伊知道伊負責繳交保費，伊繳了5年，到第6年才知道保單不是伊名字等語（原審卷第176頁）不一，且苟上訴人確係詐欺被上訴人簽立系爭保單並繳交保費者，何以被上訴人未就此事於該案或另案對上訴人提出詐欺或背信之刑事告訴，益徵被上訴人前開說詞尚有疑義。是被上訴人徒以其對保險欠缺認知，即謂有受上訴人詐欺之情事，迄未就上訴人究為何詐欺行為為具體指摘並舉證，礙難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為可採。
⑶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伊受騙而簽立系爭保單，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解約金云云，核屬無據。
⒉有關委任部分：
⑴按委任，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及第54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為子女繳納保費之可能原因眾多，例如贈與、借貸或代墊，尚難以該事實即謂兩造間必有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主張伊委任上訴人以伊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投保，但上訴人違反該委任事務，逕以其為要保人並解除契約而取得由伊繳付保費所生之解約金，依委任之法律關係，應移轉給伊等語，但為上訴人否認，則被上訴人依法應就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被上訴人僅以伊為財務規劃而投保儲蓄型保單，伊繳納保費，為系爭保單之實質儲蓄者，伊於繳費期滿後可每年領取生存保險金，可證兩造間具有委任關係或得適用委任之勞務給付關係云云（本院卷第203頁），惟苟被上訴人基於財務規劃投保者，其卻拒繳第6期保費，依系爭保單第6、7條約定（原審卷第41頁），將致系爭保單契約效力停止，顯不利於被上訴人，難認系爭保單為被上訴人之財務規劃。又被上訴人自陳系爭保單以上訴人為要保人非因兩造間有借名關係存在（本院卷第318頁），而父母為子女繳付保費之原因眾多，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復未積極舉證兩造間有委任關係存在，且上訴人係以自己為要保人投保系爭保單，其本於其自身要保人之權利終止系爭保單領取解約金，亦難認有為被上訴人處理事務之情形。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依委任之法律關係，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領之解約金云云，委無足採。
㈡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費，為有理由：
⒈按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不在此限。第三人之清償，債務人有異議時，債權人得拒絕其清償，但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債權人不得拒絕。民法第311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負有交付保費之義務（保險法第3條），為給付保費之債務人，而被上訴人為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兼生存保險金受益人，屬利害關係人，本得代要保人即上訴人交付保費（保險法第115條），系爭保費經被上訴人授權自該帳戶按期自動扣繳（前開評議中心卷第115頁之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是兩造間就系爭保費之給付，係以第三人即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所應負擔之債務。
⒉又第三人清償時，清償的第三人與債務人的關係，第三人如基於贈與而為清償時，對債務人無求償權；如基於委任而為清償時，依委任規定為請求；如基於無因管理而為清償時，依無因管理規定為請求；如無委任或不成立適法無因管理的情形，第三人對債務人有求償型不當得利請求權（參學者王澤鑑著，不當得利，增補版，西元2023年8月出版，第353至354頁）。本件被上訴人係清償上訴人應繳付之保費，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清償而受有利益，被上訴人則受有支付系爭保費之損害，均堪認無訛。至於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繳付系爭保費係基於贈與等語，既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⒊然徵諸上訴人自陳：系爭保費是被上訴人贈與，我們家小孩只有我沒吸毒，被上訴人怕錢不見，所以買系爭保單給我，因我在工地上班，意外事故發生比率比較高，如果發生意外，被上訴人有錢可以拿；被上訴人幫我買系爭保單，她可以領每個月利息，其他人不會動用到；是被上訴人說要幫我繳保費云云（原審卷第118、177至179頁），顯係主張伊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然系爭保單實際係以被上訴人為被保險人，而應以被上訴人之生存或身故為保險事故發生之認定，顯與上訴人工作性質是否易生事故，或被上訴人得否因上訴人身故而受領保險金無涉，足見上訴人前開所述，礙難採信。佐以被上訴人於離婚後獨力扶養4名女兒，且退休後無工作，僅偶爾至餐廳從事洗碗工（原審卷第189、205、247頁），足認其財力非豐，經濟狀況僅屬尚可，而系爭保費合計61萬1,090元（計算式：12萬2,218元/年×5年=61萬1,090元），非屬小額，衡情其應無獨厚上訴人一人，單獨贈與上訴人系爭保費之可能。再參諸被上訴人事後曾要求變更自己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上訴人亦曾表示同意配合，已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實無贈與上訴人系爭保費之意。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其前開所辯，自無可取。
⒋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費，即屬有據。被上訴人請求返還60萬7,911元，並未逾系爭保費之數額（61萬1,090元），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60萬7,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30日（原審卷第75頁，上訴人於同年2月25日已向原審提出答辯狀，並於同年3月4日到庭辯論，原判決誤繕為同年3月15日，應併予更正）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准供擔保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